
压标委[2009]16号

关于全国压缩机标委会换届及商请推荐委员人选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
为了更好的开展压缩机领域的标准化工作，全面提升我国压缩机企业产品的技术发展和市场竞争力，进一步促进我国压缩机企业产品进入国际市场，按照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要求，2010年开始对全国压缩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SAC/TC145）进行换届。
全国压缩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要负责容积式压缩机（制冷用压缩机除外）专业范围内的标准化工作，具体包括压缩机主机、压缩机零部件、压缩机辅机及附属设备、压缩机用材料、压缩空气质量、压缩空气净化设备等方面标准化工作；并负责以下产品的归口：往复活塞压缩机、隔膜压缩机、螺杆压缩机、滑片压缩机、微型空气压缩机、工艺流程用压缩机、　压缩空气质量、压缩空气净化设备等。
全国压缩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口国际标准化组织：ISO/TC118 “压缩机、气动工具及气动机械”技术委员会、ISO/TC118/SC1 “工艺流程压缩机”分技术委员会、ISO/TC118/SC4 “压缩空气质量”分技术委员会、ISO/TC118/SC6 “空气压缩机”分技术委员会。

标委会现面向全国各压缩机生产及使用企业、检测机构、各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征集委员。上届压标委的委员欢迎继续加入压标委，同时也欢迎对压缩机标准化有积极性、并愿意为此而工作的其他单位派员参加压标委。

根据压标委委员单位的构成比例及委员单位在压缩机行业的影响力，现请你单位推荐一名在压缩机领域中有较高技术造诣、具备从事标准化方面工作经验，且具有较好外语基础的同志，代表本单位参与全国压缩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工作。

被推荐委员，请填写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登记表（ “文件下载”栏内下载），由推荐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。登记表要求纸质表三份，电子表一份，请于2009年10月31日之前寄送标委会秘书处。

电子表请发至：ysjbz@126.com
纸质表请寄至压标委秘书处：

合肥市天湖路29号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
邮编230088

联系人：陈放（0551-5335462）、任芳（0551-5335442） 

如有疑问，可与压标委秘书处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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